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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险单双方特此理解并同意，本保险单责任免除第 4.3 条“未来证券发行条款”全部删除，并替换为以下

内容：

“保险人对基于、起因于、归因于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下列各项本保险单项下的损失或其他金额不承担任何赔

偿责任：

(a) 在保险期间内公布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提出的在北美发行、销售或转让有价证券的要约；或

(b) 与在保险期间内公布的包含在北美发行、销售或转让有价证券的要约之公开披露文件有关的任何书面或

口头陈述。

本责任免除条款不适用于特定披露文件。”

为本条款之目的，特定披露文件指的是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或明细表中载明的文件。

本保险单的其他条款及条件保持不变。


